
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测定器及配件技术规格书

1、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测定器主要用于煤矿采掘工作面直接测定煤层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预测煤层工作面的瓦斯突出危险性。永煤公司顺和煤矿拟购买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测定器一批，用于井下采掘工作面区域验证使用。

2、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序号
	名称
	参考型号
	单位
	备注

	1
	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测定器
	CWY30
	件
	

	2
	封孔器组
	CWY30
	件
	

	3
	长气绳
	CWY30
	米
	≥12

	4
	短期绳
	CWY30
	米
	≥2

	5
	测量室
	CWY30
	根
	根/1.02m

	6
	连接杆
	CWY30
	根
	根/1.03m

	7
	出气杆
	CWY30
	根
	根/1.03m

	8
	压力表三通
	CWY30
	个
	每套仪器配备2个

	9
	压力表
	CWY30
	个
	每套仪器配备2个

	10
	秒表
	803
	块
	每套仪器配备1个

	11
	打气筒
	/
	个
	每套仪器配备1个

	12
	背带
	CWY30
	个
	每套仪器配备1个

	13
	弹簧秤
	LTZ
	个
	每套仪器配备1个

	14
	封孔器囊
	CWY30
	个
	每套仪器配备10个

	15
	仪器包
	CWY30
	个
	每套仪器配备1个

	16
	过滤器
	CWY30
	个
	

	17
	密封圈
	CWY30
	个
	每套仪器配备30个

	18
	煤样桶
	MG-1000
	个
	


3、主要部件配置要求

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测定器、测量室、封孔器组、秒表、密封圈、弹簧秤、打气筒、连接杆、出气杆、长气绳、短气绳、仪器包、背带、过滤器、封孔气囊、压力表、压力表三通等。

相关配件技术参数

（1）主要用于配合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测定器使用。

（2）打气筒:通过抽拉方式，将空气吸入储藏部位；材质为不锈钢，具有抗氧化性强，不易生锈，防腐蚀，不易变形；压力不小于0.6MPa。

（3）封孔气囊：具有耐压功能；尺寸：Φ34*225*3mm；材质为抗阻燃抗静电材料。

（4）气绳：长气绳长度不小于12m，短气绳长度不小于2m。

（5）压力表及三通：金属管三通，与配送的压力表型号匹配，连接处用胶密封。

（6）仪器包：材质为帆布，面料柔软耐磨。

（7）封孔器组、连接杆、出气杆、测量室：材质为不锈钢，具有抗氧化性强，不易生锈，防腐蚀，不易变形。

（8）弹簧称：量程范围0-10kg。

（9）过虑器：密封外壳，接头，过虑网等。

（10）背带：材质为帆布，面料柔软；长度不小于1m，带卡扣。

（11）秒表：符合GB/T227732008《机械秒表》标准。

4、使用环境条件

（1）工作条件

a)工作温度：（-25～55）℃；

b) 平均相对湿度：≤95%（25℃）；

c) 大气压力：80Kpa～116Kpa；

d) 具有甲烷及煤尘爆炸危险的煤矿井下；

（2）最恶劣的贮运条件

a) 高温：60℃

b) 低温：-40℃

c) 平均相对湿度：≤95%（25℃）；

5、主要性能参数
（1）测量范围：（0.5～30）L/min；

（2） 基本误差

表1  允许误差

	指示范围
	允许误差（L/min）

	≤1
	±4.0%FS

	＞1～9
	±2.5%FS

	≥9
	±4.0%FS


（3）回差

  应不大于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4） 指针偏转平稳性

测量过程中，测定器指示部分的指针不应有跳动和停止现象。

（5）轻敲位移

轻敲测定器指示部分前与后示值变化量应不大于基本误差绝对值的1/2。

（6）重量：≤1kg

（7）外形尺寸：≤155 mm×100 mm×125 mm。 

（8）外壳材质：不锈钢

6、卖方需提供的技术资料要求
（1）设备使用说明书；

（2）设备的煤矿安全标志证；

（3）设备的产品合格证。

7、验收要求

（1）产品到货后，组织人员进行验收，凡是出现配件不齐全、影响正常使用的，要求厂家立即更换并补齐配件，并再次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在质量保证期内（不低于1年），对于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硬件自然损坏，卖方必须进行更换；

（3）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12小时内给予技术答复，如有必要，卖方接到通知起24小时以内派遣人员到现场处理；

（4）卖方定期或不定期的派专业技术人员对用户进行走访，询问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8、安装、调试要求
1.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工厂检验和试验，以检查其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2.卖方应提供材料证明书和工厂试验数据以证明其符合技术协议及合同要求。

3.卖方应确保产品制造质量，当现场使用中发现设计和制造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时，出卖人应负责及时无偿处理或免费更换。

9、服务及质保要求

（1）卖方应向买方及时提供各项附件，到货后，买方对产品进行验收，若产品合格则给予验收（仅代表外观验收合格），若产品不合格，产生的费用由卖家承担；

（2）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卖方接到电话或传真1小时内应给予买方处理方案，需到现场的应在24小时内到达处理；

（3）定期回访并及时提供技术服务。

（4）仪器每年由厂家免费标效一次，并出具标效证书，超出保修期内实行终身质量跟踪。

10、运输及包装要求
（1）签订合同后出卖人接到买受人电话或书面通知后30天内到货，运输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产品随行文件（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安标证书、装箱单）装入塑料袋密封后放入包装箱内。

（3）到货产品，必须确保完好，运输途中发生的产品变形、损坏等问题，由供应商负责。

11、其他

1、本技术规格书中提出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中标人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要求和国家、行业标准的优质产品。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中标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2、如果中标人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中标人提供的产品完全符合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如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对要求的意见和同条件下的差异”为标题在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